附件3
第四届（2026年度）“上海质量工匠”申报推荐表
推荐单位：                                 
	姓名
	
	性别
	
	手机
	

	政治面貌
	
	学历
	
	职务
	

	身份证
	
	是否曾获劳模称号
	□全国劳模      □部级劳模
□上海市劳模    □全国五一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否

	户籍属性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是否外来务工人员
	□是    □否

	家庭住址
	
	邮编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所属行业
	选择一项。

	工种
	
	工作年限
	

	单位地址
	
	邮编
	

	身份
	□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    □普通工人    □职员    □其他

	技能等级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无

	职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无

	培育档案
	继续教育培训情况（累计近3年）

	
	培训内容
	培训课时数
	培训时间
	培训结果

	
	
	
	
	

	
	
	
	
	

	
	
	
	
	

	
	
	
	
	

	
	
	
	
	

	
	开展质量创新活动/项目情况（累计近3年）

	
	活动/项目名称
	活动/项目类型
	开展时间
	活动/项目成果

	
	
	
	
	

	
	
	
	
	

	
	
	
	
	

	
	曾经获得区级以上荣誉（累计近3年）

	
	荣誉名称
	荣誉等第
	获得年份
	主办单位

	
	
	
	
	

	
	
	
	
	

	
	
	
	
	

	引领力
	□ 勇挑大梁：             
□ 追求卓越：             
□ 示范带动：             
	实践力
	□ 技能精湛：             
[bookmark: _GoBack]□ 业绩突出：             
□ 同业领先：             

	创新力
	□业务洞察：              
是否获得专利：□是    □否
发明专利数：              
实用新型专利数：          
外观设计专利数：          
□价值创造：              
	攻关力
	□ 担当重任：             
□ 协同配合：             
□ 攻坚克难：             

	传承力
	□ 总结继承：                   
□ 培养人才：                   
□ 应用智能：                   

	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100字以内）

	个人自述
	（500字左右，包括技术特长、社会贡献等）

	主要成绩与突出贡献
	（5000字以内，可附页）

	基层单位
意见
	培育考评结论：

盖章：
年    月    日

	工匠推荐意见（选填项）
	
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是否具有引领力、实践力、创新力、攻关力、传承力等五项指标需提交证明材料，并由基层单位盖章确认。
2.相关荣誉及成果包括：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商会以及上海市质量协会主办或推荐的各类质量成果和奖项荣誉。
3.“工匠推荐意见”栏为选填项，可由各推荐单位范围内的经认定的区、产业级及以上工匠，出具培育推荐意见并签名。
4.按字数要求撰写相关内容，请勿改变表格大小格式，补充材料请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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